
1 

 

調查意見 

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交通部觀光局（下稱觀光局）

辦理墾丁風景特定區國民旅舍用地及開發經營情形，發

現廠商積欠鉅額權利金及租金，惟該局卻未及時妥處，

肇致政府權益受損；復交通部及該局迄未查明相關人員

責任，不為負責之答復，均涉有違失等情乙案，經函請

內政部、屏東縣政府查復到院，並於民國（下同）100

年 6 月 10 約詢交通部次長郭蔡文、觀光局局長賴瑟珍暨

相關主管人員，業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臚述如下： 

一、觀光局審酌土地公告現值連年鉅幅調漲，研擬變更權

利金繳付方式，與歐克公司簽訂「墾丁風景特定區國

民旅舍開發經營契約補充條款」，以輔導該公司改善

環境永續經營，核其內容尚屬妥適。 

(一)觀光局為推展墾丁地區之觀光，依「墾丁風景特定

區鼓勵民間投資興建觀光遊樂設施實施要點」，辦

理墾丁風景特定區國際觀光旅館(國民旅舍)招標

。招標審查結果由歐克遊樂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歐

克公司）得標，經報奉行政院 73 年 11 月 15 日台

73 交字第 18636 號函准予備查，於同年間與歐克公

司簽訂「墾丁風景特定區國民旅舍用地設定地上權

契約」（下稱地上權契約）及「墾丁風景特定區國

民旅舍開發經營契約」（下稱開發經營契約），將

經管之恆春鎮鵝鑾鼻段 528 之 7、528 之 25、529

地號等 3 筆土地，面積 46,111 平方公尺，以設定

地上權方式，租予歐克公司從事開發與經營計畫之

權利，期間為 50 年，依地上權契約第 2 條約定，

歐克公司應自地上權開始之日起繳付地租。年租金

依所租用當期土地公告地價年息 4％計算，並依開

發經營契約第 8 條約定，自開始營業之日起屆滿 1

年，依各年營業總收入 3％與土地公告現值年息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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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較高者繳交土地使用權利金（下稱權利金）。 

(二)歐克公司籌設國民旅舍，於 79 年 6 月開始營業，

並自開始營業之日起屆滿一年開始繳付權利金，惟

自 83 年起即積欠權利金 2,422 萬餘元，觀光局於

84 年起陸續提起訴訟，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、臺灣

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及最高法院判決該局勝訴在案

。惟該公司僅先繳付 83 年度之權利金 2,422 萬餘

元，即未再依判決結果繳付 84 年度以後之權利金

，復以土地公告現值連年鉅幅調漲（82 年度每平方

公尺公告現值較之 75 年度，已提高約 3、4 百倍）

，致使每年繳交金額幾為公司全部毛利為由，於 88

年 4 月間向行政院陳情，案經該局成立專案小組，

就歐克公司權利金繳付方式及經營契約修訂方向

開會研商，並將研商結論報經交通部轉陳行政院 90

年 2 月 21 日函復准予備查，並請觀光局就歐克公

司尚積欠之權利金，採必要之保全措施，以督促該

公司依新訂契約之規定確實清償。 

(三)嗣觀光局與歐克公司於 90 年 12 月 26 日簽訂「墾

丁風景特定區國民旅舍開發經營契約補充條款」（

下稱補充條款），約定該公司積欠 84 至 89 年度之

權利金，應於 90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先按各該年度

營業總收入 4％繳清，餘額再分期償還；90 年至 95

年度權利金之繳納，由歐克公司依各該年度營業總

收入 4％繳付；96 年度以後權利金繳付依據，由雙

方於 96 年時協議，協議不成，則依原契約第 8 條

規定繳付權利金；逾期未繳付之權利金，得逕受強

制執行；該補充條款視為原契約之一部分，並於地

方法院辦理公證。  

(四)綜上，觀光局審酌客觀情事無從預料土地公告現值

連年鉅幅調漲，顯非可歸責於歐克公司，為輔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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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環境永續經營，俾提供墾丁地區一般民眾中低

價位之住宿服務，間接杜絕當地非法賓館之存立，

乃研擬變更權利金繳付方式，於報奉行政院核准後

，與該公司簽訂補充條款，核其內容尚屬妥適。 

二、觀光局未能依契約約定積極辦理

相關登記，有效確保政府權益；

復就歐克公司積欠權利金及租金

，未採取充分保全措施，肇致鉅

額債權未能獲償，損及國庫，均

有怠失。 

(一)按民法第 758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不動產物權，依法

律行為而取得、設定、喪失及變更者，應以書面為

之。」；土地法第 79 條之 1 規定：「聲請保全左列

請求權之預告登記，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

之同意書為之：一、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

之請求權。二、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

。三、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。前項預告登記未塗

銷前，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，對於所登

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。」；土地登記規則（69

年 1 月 23 日修正施行）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登

記機關應備左列登記書表、簿冊、圖狀，其格式及

尺幅，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…」、第 54 條規定：「

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特約，如屬應登記以外之

事項，登記機關應不予登記」、第 124 條規定：「

申請預告登記，應提出登記名義人同意書。登記機

關於登記完畢時，應通知申請人及登記名義人。」

經查內政部自民國 61 年起即就物權之性質訂立 9

種公定契約書，供民眾於申請登記時使用，而臺灣

省地區自 61 年 11 月 1 日起全面使用上開契約書格

式，故本案地上權設定登記，登記申請人應依當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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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頒之公定地上權設定契約書申辦登記，合先敘明

。 

(二)復按地上權契約第 5 條約定：不得將土地分租及地

上權轉讓他人、第 10 條約定：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

時，應載明地上權期滿之日，即歸消滅，歐克公司

有義務立即會同觀光局辦理塗銷地上權登記，並依

契約第 1 條規定無償辦理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為中

華民國所有。另依開發經營契約第 11條第 1項規定

，歐克公司未經觀光局事先同意前，不得以建築物

設定擔保物權或其他負擔，觀光局同意後，歐克公

司始得將本契約之建物或設定地上權契約下之權益

以抵押方式，給予資金提供人，以供投資本計畫之

需。惟查土地登記謄本，僅有地上權契約第 5 條約

定之記載，地上權契約第 10 條及開發經營契約第

11 條第 1 項之重要約定，均未記載，詢據觀光局表

示，該局曾於 79 年 12 月 28 日函請歐克公司會同辦

理建築物所有權附記登記，嗣因承辦人離職，未將

此部分業務交接清楚，後續接辦同仁不知情，且不

諳法律常識，故未繼續催辦附記登記事宜。惟該等

約定事項是否屬上開登記規則規定所稱應登記以外

之事項？是否得依土地法第 79條之 1規定申請預告

登記？觀光局並未徵詢登記機關或專業人士予以釐

清，亦未積極嘗試提出申請登記，致歐克公司除於

78 年 2 月 24 日函請觀光局同意其向銀行貸款並設

定抵押權，以供投資之需外，未經觀光局同意，即

將本案土地地上權及建物所有權分別於 87 年 4 月

16 日、89 年 5 月 17 日設定第 2 順位抵押權予康和

租賃公司(90 年 8 月 10 日塗銷抵押權)、張培盛(89

年 10 月 26 日塗銷抵押權），93 年 9 月 9 日更再次

設定最高限額新臺幣捌仟萬元第二順位抵押權予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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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盛（當時已為該公司董事），上開 3 次抵押權設

定，均載明於土地及建物登記簿，觀光局僅需向登

記機關申請謄本即可查知，惟該局竟表示未知悉歐

克公司未經同意逕行辦理設定抵押權情事，在經營

管理上顯有疏漏及未盡職責情事。 

(三)又觀光局與歐克公司簽訂補充條款，同意該公司分

期償還積欠之權利金差額後，除依約定於地方法院

辦理公證，就嗣後逾期未繳付之權利金，得逕受強

制執行外，並未依上揭行政院 90 年 2 月 21 日函示

進一步採取其他必要之保全措施（例如：辦理預告

登記，或要求歐克公司就本案土地地上權及建物所

有權提供擔保設定抵押權予該局）；又歐克公司雖

依補充條款之約定，於 90 年 12 月 31 日前先繳交

84 至 89 年度之權利金，惟 84 至 89 年度權利金差

額第一期應償還 2,126 萬餘元，依約應於 92 年 3

月償還，該公司屆期仍未償還，觀光局自應依約即

時辦理強制執行，然該局僅於同年 3、4、6、8、10

月去函催繳，遲至同年 12 月始委請律師，就歐克公

司積欠該局 84 至 89 年度權利金差額第一期應償還

2,126萬餘元及 91年度權利金 526萬餘元聲請強制

執行，難謂允當；又觀光局於歐克公司違約後，即

可依地上權契約、開發經營契約第 23 條約定，採取

接管土地及建物、終止契約並接管本案之開發或經

營等其他補救措施，以維其權益，惟該局迄 94 年 8

月 18 日始通知歐克公司終止契約，實有未當。 

(四)又觀光局委請律師聲請強制執行，經臺灣屏東地方

法院 93 年 1 月執行，歐克公司雖於 93 年 2 月先繳

交 91年度權利金 526萬餘元及遲延利息 5萬餘元之

支票予該局，惟該支票尚未兌現且原強制執行之範

圍，尚有欠繳之 84 至 89 年度權利金差額第一期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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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還 2,126 萬餘元，該局即據此理由於當月(93 年 2

月)再委請律師向法院辦理撤除查封，使該公司得於

93 年 9 月間，未依約先經該局同意，即設定第二順

位抵押權予張培盛，嗣因歐克公司經營不善，資產

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97年 5月 6日強制執行拍賣確

定後，所得金額 2 億 9,700 萬元，依債權順位分配

，扣除最優先償還執行費，再償還第一、二順位抵

押權人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（張培盛分配金額總

計 62,580,750 元），及地方與國稅稅款後，已無餘

額可供後續債權人分配，肇致歐克公司迄今積欠租

金及權利金合計共 1 億 8,978 萬餘元，未能受償，

造成機關損失，確有疏失。 

(五)另查本案歐克公司之不動產建物所有權及土地地上

權，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 97 年 4 月 23 日公開拍

賣，由寶泰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寶泰

公司）得標買受，承繼原歐克公司之不動產建物所

有權及土地地上權權利。惟經審計部於 100 年 3 月

30 日追蹤查核結果，該局仍未辦妥地上權預告登記

，以避免前揭情事再次發生，其未能有效確保機關

權益，核有欠當。 

(六)綜上，觀光局未能依契約約定積極辦理相關登記，

有效確保政府權益；復就歐克公司積欠權利金及租

金，未採取充分保全措施；歐克公司違反契約補充

條款約定，經該局移送法院強制執行，竟以其先繳

交部分欠款即辦理撤除查封，給予該公司擅自將本

案土地地上權及建物所有權設定抵押權之機，肇致

機關鉅額債權未能獲償，損及國庫，均有怠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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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抄調查意見，函請交通部觀光局確實檢討改進，並於

2 個月內議處相關人員見復。 

二、抄調查意見，函請審計部持續注意本案後續改善辦理

情形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

、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
